附件2

《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

加工食品品种目录》政策解读

相关文件：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品种目录》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等规定，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原《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的食品目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品品种目录》已经汕头市人民政府同意并印发实施。

一、修订背景

2016年6月2日汕头市政府第十五届第15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的食品目录》，在规范食品小作坊登记和监管，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市食品小作坊传统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一是部分业态需要规范；二是部分内容不符合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三是不符合新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迫切需要进行修订，以适应食品安全形势发展。

二、修订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订公布食品生产许可目录的公告（2020年第8号）。

3.《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明确禁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类别。

4.《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目录进行调整。

（二）基本思路

1.安全与便民兼顾：在加强小作坊监管，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同时，尊重历史传统、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保障食品供给和促进社会就业。

2.传统传承与产业发展兼顾：在原《汕头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的食品目录》的修订中，注重传承传统特色食品和促进食品产业整体发展。

3.当前与长远兼顾：立足实际，尊重传统，引导和推动食品小作坊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同时，从食品生产准入管理上着手，对于一些高风险、市场销量较大的品种，统一执行国家规定的食品生产许可制度。

三、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主要结合2016年以来我市食品小作坊登记食品品种实际，省内其他地市施行的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目录以及食品品种生产加工风险情况，对一些生产加工风险较高、非我市传统特色产品的食品品种进行禁止，并结合我市传统特色产业实际，对个别食品品种进行解禁。

（一）国家和省规定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根据《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明确禁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类别。包括：乳制品、罐头制品等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土榨花生油等食用油；使用酒精勾兑的酒类；国家和省规定的禁止生产的其他食品。

（二）新增列入可申请生产加工的食品：结合我市传统特色食品产业实际，在风险防控和满足一定条件下，对个别食品品种进行解禁。

（三）列入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包括上级部门明确的重点监管品种；生产条件和过程控制要求较高的品种；日常生活需求量大并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品种；食品安全风险较高且本市已有较多企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的品种；原料不可控或难以追溯的品种；非传统工艺食品品种；易超范围或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易出现重金属、兽药残留量及农药残留量超标的品种等。

四、适用区域

目录自公布之日起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施行。

五、过渡期限

对新增禁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品种，相应获证食品小作坊可在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有效期内继续生产加工。



